


因素分配资金要按用途使用，其他因素分配资金也要向这两项重

点任务倾斜。各县（市、区）要严格执行《三门峡市财政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三财农综〔2021〕4号），按规

定使用资金，严禁用于负面清单项目。

三、加大对优势特色产业的支持力度。要将产业发展作为支

持重点，用于产业发展的资金规模占比不得低于 60%且高于上年。

要按照政（村）企结合、资源结合、农户联合和三产融合的发展

模式，持续培育和壮大欠发达地区优势特色产业，支持龙头企业

引进培育、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持续提高用于优势

特色产业方面的资金占比。

四、加快项目批复和资金支付。各县（市、区）要加快项目

批复，资金下拨一周内对接到项目。乡村振兴部门和项目单位要

集中力量加快推进项目实施；财政部门要进一步优化报账资料审

核流程，提高报账拨款效率，切实加快资金拨付进度，确保当地

资金支付进度高于序时进度，坚决杜绝资金滞留。

五、深入推进全流程预算绩效管理。落实绩效管理要求，做

好绩效目标设定、绩效目标审核批复、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自评、

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等工作并做好信息公开。对于未按照要求设定

绩效目标的项目，不得纳入项目库，不得申请相关预算。要规范

使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协调做好预算拨付各环节工作，加强

资金调度，确保资金及时拨付到用款单位，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

统中准确反映资金支出情况。



六、加强资金项目监管。各县（市、区）要充分发挥审计、

财政等部门的监督检查作用，对市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管理使用情况开展全过程、常态化的监督检查。严格落实资金项

目公告公示制度，资金分配、项目安排、资金使用一律公开。

附件：三门峡市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表

三门峡市财政局 三门峡市乡村振兴局

2023年 8月 29日



附件

三门峡市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单位 项目名称 合计
政府支出经济

分类科目
备注

全市 2251.98

市乡村振兴局

后评估衔

接资金绩

效评价

25.98
50299其他商品

和服务支出

卢氏县 605

51301上下级政

府间转移支出

灵宝市 431

渑池县 304

陕州区 410

湖滨区 268

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

208



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后评估衔接资金绩效评价

部门名称 三门峡市乡村振兴局

单位名称 三门峡市乡村振兴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5.98 

其中：财政拨款（政
府预算资金）

25.98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单位资金

年度
目标

通过组织2023年度衔接资金绩效评价工作，评价相关县（市、区）资金保障、项目管理、使用
成效等工作，进一步提升全市衔接资金使用管理和项目实施管理水平。

分解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备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评价县数量 ≧3个

项目抽查数量 每县≧6个

成本指标 绩效评价费用 ≤25.98万元

质量指标

编制绩效评价操作手
册

参照省绩效评价文件
要求

项目实地核查率 100%

评价过程和结果
客观、公正、有据可
查

时效指标 评价工作时限 12月底前完成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衔接资金管理 持续规范、提升

衔接项目联农带农 机制持续健全、完善

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
展

明显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
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

度。
≧95%


